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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根据《借款条例》就提高政府债券计划 

可借入款项上限动议的决议案发言全文 

2013年 5月 22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五月二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

根据《借款条例》就提高政府债券计划可借入款项上限动议的决议案发言全文︰ 

 

主席： 

 

  我动议印载于议程内根据《借款条例》所提出的议案。 

 

  议案旨在授权政府根据《借款条例》第 3 条，可在政府债券计划下，借入未

清偿本金的最高限额定为 2,000 亿港元或等值款项。 

 

  为进一步推动本地债券市场的持续发展，财政司司长于二零一三／一四财政

年度的预算案中建议将政府债券计划的规模由目前的 1,000 亿港元提高至 2,000

亿港元，以满足计划预期的发行需要。 

 

  按本会于二零零九年七月八日通过根据《借款条例》第 3 条提出的决议，在

政府债券计划下，目前可借入的款项的最高限额为 1,000 亿港元或等值款项。我

们预计在今年八月底，政府债券计划的未偿还债券总额预计将达 870 亿港元，届

时计划将只剩余 130 亿港元的发债额度。此额度未能满足今年九月后计划的发债

需要，也未能令港元债券市场发展至可获广受投资者追踪的环球基准债券指数认

可的水平。 

 

  政府建议提高政府债券计划的发债上限至 2,000 亿港元，令计划可持续地推

行，满足本地及国际投资者对优质公债不断上升的需求，这将有助发展本地债券

市场成为银行体系及股票市场以外的另一个有效融资渠道，提升香港成为国际金

融及资产管理中心的竞争力。 

 

  主席，政府债券计划自二零零九年七月推出以来，对推动本地债券市场的发

展至为重要。我们已在四月八日向本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简介了建议，并得到委员

会支持。我希望各位议员通过这项决议。多谢。 

 

完 


